
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刑法明文规定的、在全部刑事立法和司
法活动中应当遵循的准则。刑法规定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即罪刑
法定原则、刑法适用平等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一、罪刑法定原则

    第3条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
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宗旨

维护法制、保障个人权利，防止国家公共权力机构滥用刑罚
权侵害个人权利。

罪刑法定的理念是“出罪”，即一个行为的危害性再大，只
要刑法没有将此种行为规定为是犯罪，就不应该作为犯罪处理。
因此，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宪章，也是犯罪人的大宪章。

    例如：某城中村面临拆迁，在拆迁补偿中，具有该村户口的
人会得到补偿。甲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拆迁补偿，就与自己的妻
子离婚，并与其丈母娘办理了结婚手续。在这次拆迁补偿中，甲
因此多得了9万元的补偿款。在拆迁事宜全部结束以后，甲与其丈
母娘办理了离婚手续，又与其妻子复婚----甲的离婚、结婚均合
法，不成立诈骗罪。



（三）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

    第一，“罪”要法定，意指什么行为是犯罪要由法律明文规
定；第二，“刑”要法定，意指是否量刑、量何种刑要由法律明
文规定；第三，罪刑要“法”定，意指只有法律才可以规定罪和
刑；第四，罪刑法要“定”，意指罪刑需要由法律明确规定。

1.法定化。这是指犯罪和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明文规定。注
意：这里的法律，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
现行有效的法律、法令。（禁止习惯法）

2.明确性。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以及犯罪所产生的法律后
果，都必须作出具体的规定，并用文字表述清楚。（禁止不明确
罪状和刑罚）

3.适当性。合理确定犯罪的范围和惩罚的程度，防止滥施刑
罚；禁止采用过分的、残酷的刑罚。（禁止滥用）



4.禁止事后法。事后法是行为实施之后颁布的法律。但是如
果事后法有利于被告人，还是可以适用的，也就是要根据“从旧
兼从轻”原则。（事前）

5.禁止类推。类推是在刑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比照最相
类似的条文进行推理适用。类推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严格）

6.禁止绝对不确定的刑罚。不确定的刑罚，既无上限、也无
下限。由于不具有确定性，因此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确定）



（四）主要表现

    1.刑事立法方面：

（1）刑法总则规定犯罪的一般定义、共同构成要件、刑罚的
种类、刑罚运用的具体制度等；

（2）刑法分则明确规定各种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及其法定
刑，为正确定罪量刑提供明确、完备的法律标准。

2.刑事司法方面：

废除类推适用制度，要求司法机关严格解释和适用刑法，依
法定罪处刑。



二、刑法适用平等原则

    第4条 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
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对所有的人，不论其社会地位高低、民族、种族、性别、职
业、宗教信仰、财产状况如何，在定罪量刑以及行刑的标准上都
平等地依照刑法规定处理，不允许有任何歧视或者优待。



    主要表现：

1.对任何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平等地认定犯罪（定罪上的
平等）。

2.对任何犯罪人，平等地裁量刑罚（量刑上的平等）。

3.对任何被判处刑罚的人，平等地执行刑罚（行刑上的平
等）。

【注意】“平等”并不代表完全“相同”，因为每个犯罪人
的行为性质、情节、人身危险性等各不相同，罪刑平等并不意味
着绝对的同罪同罚，刑法适用平等并不否定因犯罪人特定的个人
情况，而在立法上、司法上对定罪量刑有所区别。



    “平等适用刑法原则”应是司法原则，而不是立法原则。

在立法中，刑法对于不同的主体给予不同的处罚并没有违反
平等适用刑法原则。相反，那是通过立法的规定，使不同主体之
间在实践中更趋于平等。从实然的层面看，因自然基础、教育程
度、生存环境民族习惯、文明进化程度等因素造成的不平等是现
实存在的。基于此种客观上的不平等，某些罪刑规范会给予一定
“类别人”不平等的对待。

例1：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老年人犯罪的减免刑事责任的规
定；某些条文有时甚至以形式上的不平等来追求实质上的平等。

例2：《刑法》第九十条关于民族自治地方变通或者补充刑
法的规定。



三、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第4条 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
责任相适应。
    

该原则确立了刑、罪、责各自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的关系，
是构建中国特色刑法理论体系的制度基础。

1.客观角度，行为与结果：刑罚的轻重与客观的犯罪行为及
其危害结果相适应。（抢劫致人死亡）

2.主观角度，恶性和再犯可能性：刑罚的轻重与犯罪人主观
恶性的深浅、再次犯罪危险性的大小相适应。（故意重于过失）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主要表现：
  

1.刑法总则中规定量刑的一般原则：“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
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
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在裁量刑罚时，应尽
量使刑罚与具体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罚当其罪。

2.刑法总则规定，对累犯从重处罚、不得假释、不得缓刑；
对未成年，又聋又哑的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自首、立功的
人从宽处理；对中止犯处罚明显轻缓于未遂犯、预备犯；对过失
犯处罚明显轻缓于故意犯等，体现了刑罚与犯罪人主观恶性、人
身危险性相适应。（1从重 5从轻 2比较）

3.刑法分则对每一个罪都根据其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
会的危害程度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刑，对重罪适用重刑，对轻罪适
用轻刑。



【总结】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具体表现

立法上
应根据不同犯罪性质的轻重，设置轻重有别的法定
刑，建立一套合理的刑罚体系

司法中
量刑时要侧重考虑犯罪情节，做到重罪重判、轻罪
轻判

刑罚执行中
根据罪犯人身危险性的消长情况，合理地减刑、假
释，实际也缩短了对其执行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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